
单位因经营亏损取消年
终奖， 仲裁裁决不予支持

2019年5月6日， 某汽配公司
向李宇强 （化名） 发送 《录用通
知书》。 该通知载明李宇强的职
位为冲压设备主任工程师， 税前
基本月薪为11200元 ， 绩效工资
为4800元， 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奖
金为32000元。 其中 ， 年度目标
绩效考核奖金属于激励性奖金而
非职工工资的组成部分， 由公司
根据 《员工手册》 《绩效管理办
法》 等相关企业规章制度对职工
本人进行考核后， 结合公司的组
织绩效成绩决定是否发放或发放
的具体数额。 如有发放， 再结合
本人年度实际出勤率进行核算并
于年终发放。

2020年3月17日， 汽配公司、
汽配公司下属某分公司与李宇强
三方签订 《变更劳动合同协议
书》， 约定汽配公司与李宇强签
订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4月1日起
用人单位变更为汽配分公司， 同
时， 约定李宇强的工作岗位、 工
资、 福利待遇不变， 工龄连续计
算。 之后， 汽配分公司先后两次
与李宇强签订 《劳动合同》， 其
中第二次签订的 《劳动合同》 期
限自2022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
30日。

2023年5月4日， 李宇强通过
OA系统向汽配分公司提出离职
申请， 汽配分公司于5月10日向
李宇强出具 《离职证明》， 双方
劳动关系解除。

可是，直到李宇强离职时，汽
配分公司仍拖欠其2021年8月至
12月、2022年1月至3月、2022年12
月 、2023年 1月至 5月工资 共计
146019.74元未发放 。另外 ，按照
《录用通知书》载明的年度绩效考
核 奖 金 每 年 32000元 ，2020年 、
2021年、2022年均未发放。汽配分
公司虽承认这些事实， 但以其连
年亏损为由拒绝支付。

为此， 李宇强向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 经审理，
该仲裁机构裁决： 一、 本裁决书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汽配分公司

支付李宇强相应期间被拖欠的工
资共计 146019.74元 ； 二 、 本裁
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汽配分
公司支付李宇强 2020年 、 2021
年、 2022年年度绩效考核奖金共
计96000元。

企业虽有经营自主权，
合同约定当履行

汽配分公司对仲裁裁决第二
项不服， 遂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
判决其无需支付李宇强2020年 、
2021年、 2022年的年度绩效奖金
96000元。

汽配分公司诉称， 其与李宇
强就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奖成就条
件的约定清晰 、 准确无任何歧
义。 也就是说， 年度目标绩效考
核奖由公司根据 《员工手册 》
《绩效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章制
度规定， 结合公司和职工双方有
关情况 ， 进行统筹决定是否发
放、 发放多少。

汽配分公司主张， 其依法制
定且已经送达每位职工的 《员工
手册》 第3章第2条明确规定：“组
织绩效， 指针对公司和部门层面
的绩效考核， 组织绩效目标决定
职工个人绩效考核的基本方向，
组织绩效的达成情况同时也将对
整个组织内部的人员产生相关影
响。” 该规定表明， 年度绩效奖
金是否发放要看企业的基本经营
状况， 这是大前提， 也是企业的
经营自主权， 不能只看职工个人
的绩效考核结果。 职工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更多的是体现个人的工
作态度、 工作能力、 在全部职工
比较中的总体水平， 因此， 即使
职工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优秀， 也
不是其可以必然获得年度奖励的
条件。

汽配分公司认为， 2020年至
今其经济效益亏损严重， 经营难
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 其有权
根 据 自 身 经 营 状 况 不 予 发 放
2020、 2021、 2022年度年终绩效
考核奖。 因此， 李宇强在离职后
无 权 要 求 其 支 付 2020、 2021、
2022年度的年终绩效奖。

对于汽配分公司的诉讼主

张， 李宇强不予认可， 其答辩称
发放年终奖是双方在建立劳动关
系时约定的事项， 劳动合同第4
条约定： “以公司的 《录用通知
书》 确定职工工资。” 《录取通
知书》 中明确约定， 年度目标绩
效考核奖金为32000元 ， 还约定
了可以领取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奖
金的情形 。 另外 ， 《录取通知
书》 并未明确约定年度目标绩效
考核奖金与公司的经营状况直接
挂钩， 更未确切地将公司是否盈
利作为发放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奖
金的条件。

李宇强辩称， 相关案件生效
判决已经判决汽配分公司向原职
工崔某、 单某某等人支付上述年
度目标绩效考核奖金。 本案与这
两个案件的情形相似， 崔某和单
某某的 《录用通知书》 中也约定
了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奖金， 发放
和领取条件与其 《录用通知书》
完全一致， 因此， 本案应当同案
同判。

李宇强认为， 汽配分公司作
为用人单位首先要讲诚信， 不能
因为经营出现亏损就违背自己签
订劳动合同时的约定。 企业经营
和企业盈利不是同一概念， 不能
因为企业亏损了就不发放年度目
标绩效考核奖。

一审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案
涉仲裁裁决第一项均无争议， 应
当予以确认。 关于年度绩效考核
奖金， 汽配分公司向李宇强发送
的 《录用通知书》 属于双方劳动
合同的组成部分， 对双方均具有
约束力，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应
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案涉 《录取通知书》 显示年
度目标绩效考核奖金由汽配分公
司对李宇强进行考核， 并结合组
织绩效考核成绩决定是否发放或
发放的具体数额， 故年度绩效考
核奖金是否发放与李宇强及其部
门的考核成绩有关， 与汽配分公
司的经营状况并未挂钩。 在汽配
分公司未提供李宇强考核不合格
等不予发放绩效考核奖金的证据
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认为， 汽配
分公司以经营状况不佳不予发放
年度绩效奖金的理由不能成立。

依据查明的事实， 一审法院
作出了与仲裁裁决内容一致的判
决。 汽配分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于近日判
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企业经营亏损， 不能阻

断年终奖约定的落实

对于年终奖应否发放、 如何
发放， 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性规
定。 用人单位虽有权根据本单位
的经营状况、 劳动者的业绩表现
等， 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 发
放条件及发放标准， 但是， 依据
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
的规定》 第四条、 第七条及 《关
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若干具体
范围的解释》 规定， 包括年度绩
效考核奖在内的年终奖亦属于工
资的一种形式。 如果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对年
终奖发放有明确的约定 ， 那么，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3条第2款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
力，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
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并履行， 否则
即构成违约。 特别是当劳动合同
中关于年终奖的约定未与企业经
济效益相挂钩时， 即便企业经济
效益不佳也不能成为阻断发放年
终奖的理由。

本案中， 《录用通知书》 与
三方签订的 《变更劳动合同协议
书》 并不矛盾， 对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均具有法律效力。 该通知书
载明李宇强的年度目标绩效考核
奖金为32000元 ， 表明汽配分公
司已经将年终奖作为李宇强工资
的组成部分 。 尽管 《录用通知
书》 载明有 “……公司根据 《员
工手册》 《绩效管理办法》 等相
关规章制度对职工本人进行考核
后， 决定是否发放或发放的具体
数额”， 但其并未明确与汽配分
公司经济效益相挂钩。 既然双方
之间约定明确， 汽配分公司事后
以经营亏损为由对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反悔， 当然不能得到法律
的支持。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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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餐厅从事前

厅接待工作。 根据老板安
排， 今年春节期间我和同
事们一直都在加班， 除夕
夜更是忙到凌晨才收工。

请问：2025年春节期间
的加班工资是怎么计算的？

读者： 李蕾 （化名）

李蕾读者：
在实行标准工时制度

的情形下， 用人单位在春
节假期期间安排劳动者加
班的， 应当支付2至3倍的
加班工资。

所谓标准工时制度 ，
是指由 《劳动法》 确定的
一昼夜中工作时间长度及
一周中工作日天数， 并要
求各用人单位和一般职工
普遍实行的基本工时制度。
具 体 来 讲 ， 其 内 容 就 是
《劳动法 》 第三十六条规
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
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小时的工时制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 通 知 》 （ 国 办 发 明 电
〔2024〕12号） 安排，2025年
春节从1月28日（农历除夕、
周二）至2月4日（农历正月
初七、周二）放假调休，共8
天，其中1月28日至1月31日
为法定节假日，2月1日至2
月4日为调休日。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在劳动
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
工作任务后，根据实际需要
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
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按以
下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
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
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
作时间的， 按照不低于劳
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
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
劳动者工资； 用人单位依
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
作， 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
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
资标准的200%支付劳动者
工资；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日工
作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
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
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
劳动者工资。

根据上述规定 ， 用人
单位安排劳动者在2025年1
月28日至1月31日这4天法
定节假日加班的， 需支付
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
时工资的300%作为加班工
资， 并且用人单位不能以
安排补休形式替代加班工
资， 其计算方式是： 月工
资基数÷21.75天×300%×加
班天数。 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2025年2月1日至2月
4日这4天加班且不能安排
补休的， 需支付不低于劳
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200%作为加班工资， 其计
算方式是 ： 月工资基数÷
21.75天×200%×加班天数。
如果用人单位安排了补休，
则不需要支付这部分加班
工资。

张兆利 律师

案情回放
一天周末， 程某与女朋友到

某野生动物园游玩。 该动物园的
野生动物， 譬如老虎、 狮子、 猎
豹、 野猪等， 大多凶猛异常。 为
确保游客的安全， 该动物园已在
门票上制作了导游图 、 旅游须
知， 标记了正常的旅游路线， 并
且还在路边设置了禁止行人下车
观看的警示牌。

程某的女朋友入园后看见这
些动物非常激动， 希望跟它们来
一次亲密接触。 她认为， 这些动
物是动物园里饲养的， 应该没那

么凶猛。 于是， 她决定下车仔细
查看一番。 可是， 她一下车就被
突然从草丛中蹿出的野猪咬成重
伤。 后经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她
才脱离生命危险。

事后， 程某要求景区管理者
对其女朋友所受伤害进行赔偿，
但景区负责人认为该景区已经尽
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程某的女朋
友的损失应该由她自己承担。

那么， 该景区负责人的说法
成立吗？

法律评析
《旅游法》第五十条规定：“旅

游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
的要求。 旅游经营者取得相关质
量标准等级的， 其设施和服务不
得低于相应标准； 未取得质量标
准等级的， 不得使用相关质量等
级的称谓和标识。”据此，游客购
票到景区游览， 景区负有保护其
健康和人身安全的义务。 未向旅
游者开放的经营、 服务场所和设
施、 设备， 或存在危险的景点地
区， 旅游经营者应当以明示的方
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
示，否则，景区对旅游者因此受到
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景区以导游图、 游
览须知、 警示牌等方式， 实际上
已经对每一位不特定游客尽到了
告知其景区景点、 路线以及提请
游客道路险要 、 注意安全的义
务。 在这种情况下， 程某的女朋
友仍然一意孤行选择了下车观
看， 并由此造成了自身受重伤的
事实， 这可以视为程某的女朋友
对自身的损害存在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 其责任应当自负。 而景区
在程某女朋友发生的人身伤害事
件中， 不存在过错和违法性， 依
法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刘涛 律师

游客执意冒险游玩导致受伤，能否要求景区管理者赔偿？

单位经营亏损，
能否拒绝支付约定的年终奖？

春节期间加班
应当如何支付加班工资？

入职时，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的 《录用通知书》 载明： “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奖金为32000
元。” 事后， 用人单位却以经营亏损为由拒绝向劳动者支付年终奖。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劳动者
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并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用人单位兑现承诺。 近日， 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
支持劳动者的诉讼请求。


